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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門經濟發展工作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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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席者： 蘇愛群女士 

張恒輝先生 

陳金兒女士 

黎溢慈先生 

吳為祺先生 

鍾智欣先生 

列席者： 蘇潔清姑娘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社工 

 許婉婷姑娘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社工 

 劉美玲女士 屯門民政事務處聯絡主任主管(大廈管理及市中心) 

 

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

2. 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錄 。  

工作小組工作計劃 

3.  工 作 小 組 各 項 活 動 的 進 展 ， 扼 述 如 下 ：  

(a) 就 中 央 商 業 區 的 未 來 發 展 進 行 研 究  

(b) 舉 辦 活 化 工 廈 座 談 會  

4.  工 作 小 組 沒 有 接 獲 任 何 團 體 提 交 上 述 兩 項 活 動 的 計 劃 書。工 作 小 組 同

意 由 秘 書 處 再 次 發 信 邀 請 地 區 團 體 ， 夥 拍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上 述 兩 項 活 動 。

工 作 小 組 議 決 給 予 更 多 時 間 籌 備 初 步 計 劃 ， 以 期 獲 得 地 區 團 體 支 持 並 提

交 計 劃 書 ， 於 下 一 次 會 議 上 討 論 。  



(c) 旅 遊 景 點 小 冊 子 製 作 （ 預 算 ： 港 幣 9 萬 元 ）  

5.  工 作 小 組 獲 仁 愛 堂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（ 下 稱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

心 ） 提 交 上 述 活 動 的 初 步 計 劃 書 ， 召 集 人 請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蘇 姑

娘 及 許 姑 娘 作 出 簡 介 。 工 作 小 組 對 有 關 計 劃 備 感 滿 意 ， 也 考 慮 到 彩 虹 社

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有 印 製 旅 遊 景 點 小 冊 子 及 地 圖 的 經 驗 ， 遂 議 決 採 用 有 關

計 劃 書 。  

6 .  設 計 方 向 方 面，工 作 小 組 擬 聚 焦 於 一 部 分 重 要 景 點，而 非 鉅 細 無 遺 地

介 紹 本 區 所 有 景 點 ， 以 達 到 吸 引 遊 客 的 主 要 目 的 。 中 英 雙 語 印 刷 所 需 的

翻 譯 工 作 方 面 ，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蘇 姑 娘 及 許 姑 娘 表 示 ， 由 於 製 作

初 步 計 劃 書 時 間 緊 逼 ， 暫 未 能 擬 備 翻 譯 服 務 的 詳 細 預 算 ， 冀 於 稍 後 向 工

作 小 組 匯 報 有 關 進 展 。 此 外 ， 小 冊 子 擬 採 用 環 保 物 料 印 製 ， 雖 然 成 本 較

高 ， 惟 有 關 安 排 較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， 也 有 助 提 升 屯 門 區 的 形 象 。  

7.  乘 車 路 線 方 面，工 作 小 組 擬 在 小 冊 子 列 載 為 經 深 圳 灣 入 境 遊 客 設 計 的

乘 車 路 線 ， 及 為 本 港 居 民 設 計 的 駕 駛 遊 覽 路 線 。  

8 .  景 點 方 面 ， 工 作 小 組 將 加 入 海 鮮 街 、 五 柳 雅 薈 廣 場 及 即 將 於 2013 年

5 月 完 成 翻 新 的 天 后 廟。應 召 集 人 的 邀 請，參 與 有 關 工 程 的 陶 錫 源 議 員 向

與 會 者 簡 介 上 述 景 點 。  

9 .  宣 傳 方 面，考 慮 到 小 冊 子 有 機 會 介 紹 區 內 商 舖，應 避 免 為 個 別 商 戶 作

過 分 宣 傳 ， 並 集 中 資 源 進 行 印 刷 工 作 ， 工 作 小 組 暫 不 考 慮 招 募 義 工 擔 任

宣 傳 大 使 ， 惟 議 決 舉 辦 啟 動 禮 ， 並 在 現 場 表 揚 他 們 在 蒐 集 資 料 、 設 計 及

印 製 小 冊 子 方 面 的 協 助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工 作 小 組 議 決 在 啟 動 禮 上 派 發 小 冊

子。此 外，工 作 小 組 考 慮 視 乎 財 政 預 算，製 作 配 合 小 冊 子 的 光 碟 及 網 頁 ，

以 順 應 目 前 以 網 絡 收 發 資 訊 的 大 勢 。  

下次會議日期 

10.  議 事 完 畢 ， 召 集 人 於 下 午 11 時 45 分 宣 布 會 議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暫

定 於 2012 年 7 月 26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上 午 10 時 30 分 舉 行 。  
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

日期：2012 年 7 月 19 日 

檔案：HADTMDC/13/35/CIHC/1 

 


